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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市农林局

文件诸暨市水利水电局

诸暨市财政局

诸农林发〔2018〕2 号

关于组织申报诸暨市 2018 年度提升发展现代

农林产业储备项目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省农业厅、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项目库建设

的通知》（浙农计发[2016]28 号）、诸暨市农林局、诸暨市财政

局《关于印发<诸暨市财政农林专项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的通

知》（诸农林发〔2016〕11 号）等文件要求，为切实做好 2018

年度农林项目建设，规范项目管理，全面推进我市现代农林业发

展，现就做好 2018 年度提升发展现代农林产业储备项目申报工

作通知如下：



- 2 -

一、申报原则

（一（一（一（一））））规划引领原则规划引领原则规划引领原则规划引领原则。。。。以诸暨市“十三五”现代农业发展规

划、诸暨市“十三五”林业发展规划为引导，结合当地特色主导

产业发展，统筹谋划农林业发展建设项目，并与诸暨市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诸暨市城市建设规划相衔接。

（二）重点突出原则。（二）重点突出原则。（二）重点突出原则。（二）重点突出原则。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推进农业“一区一镇”建设为重点，突出生态化、规模化、标准

化、精品化发展，着力推进互联网+农业和农业领域“机器换人”、

“设施增地”，建设一批可看可学的高标准、高水平现代农业生

产示范基地。

（三（三（三（三））））注重绩效原则注重绩效原则注重绩效原则注重绩效原则。。。。强化农业专项资金的绩效导向，注重

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充分发挥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做到建一批

成一批，不搞半拉子工程和拖后腿工程。

（四（四（四（四））））区域限制原则区域限制原则区域限制原则区域限制原则。。。。对城市三环线以内的种养项目、禁限

养区域内的畜禽类项目、水产品（包括珍珠）项目、不符合白塔

湖周边区域相关政策的项目，以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

省级以上森林公园和省重点生态公益林区内相关种植开发的项

目，原则上不予申报。为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保护，根据《浙江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制止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的意见》（浙

政办发[2017]84 号）精神，功能区内不得立项实施多年生经济

作物、水产养殖、林业等非粮食类财政补助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

（五）公开透明原则。（五）公开透明原则。（五）公开透明原则。（五）公开透明原则。储备项目申报坚持“公开、公正、公

平”原则。凡符合本通知要求的建设项目均可申报储备,做到政

策公开、申报公平、审查公正。项目实施主体根据自身发展需要

自主申报，所在镇乡(街道)做好审核、指导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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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坚持诚信安全原则坚持诚信安全原则坚持诚信安全原则坚持诚信安全原则。。。。按照绍兴市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

质量安全信用联合奖惩实施办法（试行），诸暨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黑名单”制度、诸暨市逃废债黑名单管理办法被评为 C、D

类信用等级或被列入生产主体黑名单的，当年被环保部门立案查

处的，没有按规定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证的，一律不予项目

申报。

二、申报对象

储备项目申报对象为符合建设条件的农林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含合作社联社）、村经济合作社、家庭农（林）场、无害

化处理中心、定点屠宰场及种养业大户。粮食生产功能区基础建

设项目申报对象为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三、申报条件

1.1.1.1.产业规模产业规模产业规模产业规模。。。。（1）当年新建或提升产业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必

须基地集中连片，且面积达到以下规模要求：粮食生产功能区

100 亩以上，旱粮示范基地 50 亩以上，保障型蔬菜基地 30 亩以

上（以村经济合作社为主体申报的蔬菜专业村要求 100 亩以上），

精品水果基地 50 亩以上，精品茶叶基地 200 亩以上，水产品生

产基地 50 亩以上，林业干果、药材（木本类）基地 100 亩以上，

鲜切花基地 30 亩以上。（2）生态循环和资源利用项目，要求秸

秆全料化消纳基地50亩以上，新建沼液消纳基地面积50亩以上。

（3）畜牧产业提升发展项目，要求生猪存栏 200 头以上、家禽

存栏 2000 只以上、羊存栏 500 只以上。（4）农机综合服务中心

提升项目，要求粮食生产耕种收、植保、烘干等主要环节季服务

能力在 1000 亩以上。（5）主要为毛竹生产服务的竹林道建设项

目竹林面积在 300 亩以上，同时，要求新建竹林道宽度（路基）



- 4 -

3－4 米、长度 1 公里以上。

2.2.2.2.投资规模。投资规模。投资规模。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要求达到如下规模：蔬菜、茶叶、

水果、水产、林业干果、药材和鲜切花等生产基地建设及省农机

化促进工程类项目总投资 40 万元以上；畜牧类项目总投资 20 万

元以上；农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 80 万元以上；涉及

生态循环类、纯公益类项目要求总投资在 20 万元以上，综合性

项目的要求总投资在 50 万元以上；粮食功能区建设项目按扶持

标准进行投资概算；竹林道按建设标准进行投资概算。

3.3.3.3.其他要求其他要求其他要求其他要求。。。。涉及珍珠养殖的项目，要求列入环保局日常水

质监测名录且合法养殖；涉及林地建设项目，应按照相关法律、

文件等要求，提前办理林地占用审批手续；项目建设地块其土地

流转存续期必须在五年以上；农机综合服务中心须在已建的市级

农机服务“三中心”基础上提升，不另行新建。

四、扶持重点

1.1.1.1.粮食功能区建设粮食功能区建设粮食功能区建设粮食功能区建设。。。。主要扶持功能区提标改造和生态补贴建

设，对重点建设的粮食功能区主要扶持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建

设。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机耕路、排灌沟渠、便桥、涵洞、水闸、

泵站等，生产设施主要为三中心建设。

2.2.2.2.旱粮生产示范基地项目。旱粮生产示范基地项目。旱粮生产示范基地项目。旱粮生产示范基地项目。要求旱粮生产示范基地 50 亩以

上；重点扶持基础设施、生产设施、冷链物流设施及物联网等建

设。其中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操作道及排灌沟渠、涵闸、泵站等；

生产设施主要包括生产用房、冷库、喷滴灌、肥水同灌设施、蓄

水池、防虫设施等。

3.3.3.3.农机化促进工程项目农机化促进工程项目农机化促进工程项目农机化促进工程项目。重点扶持“互联网+农机”建设，

支持引进智能环境控制设备、农用无人机等智慧型农机装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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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智慧农机示范应用。

4.农机综合服务中心。农机综合服务中心。农机综合服务中心。农机综合服务中心。重点扶持农机综合服务中心维修车

间、培训教室建设，机械设备、维修设备购置等。

5.5.5.5.保障型蔬菜基地保障型蔬菜基地保障型蔬菜基地保障型蔬菜基地。。。。重点扶持标准化钢管大棚、肥水同灌设

施、绿色防控设施、废弃物综合利用设施、冷链物流设施等建设。

6.6.6.6. 精品水果基地精品水果基地精品水果基地精品水果基地。重点扶持樱桃、猕猴桃的标准化钢管大

棚、肥水同灌设施、绿色防控设施、废弃物综合利用设施、冷链

物流设施等建设。

7.7.7.7. 精品茶叶基地精品茶叶基地精品茶叶基地精品茶叶基地。重点扶持基础设施、生产设施，及茶叶

连续化生产线等建设。其中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操作道建设及排灌

沟渠，主干道控制在 4 米宽以内；生产设施主要包括喷滴灌、蓄

水池等高效节水灌溉设施，茶园除虫设施（杀虫灯、色板等）。

8.8.8.8.林业干果、药材、鲜切花基地建设。林业干果、药材、鲜切花基地建设。林业干果、药材、鲜切花基地建设。林业干果、药材、鲜切花基地建设。重点扶持基础设施、

生产设施等建设。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操作道建设及排灌沟渠，主

干道宽度控制在 4 米以内；生产设施主要包括喷滴灌、蓄水池等

高效节水灌溉设施，对当年新建用于香榧育苗、鲜切花培育的连

栋钢架大棚要求在 1 万平方米以上。

9.9.9.9.清洁能源清洁能源清洁能源清洁能源、、、、秸杆综合利用秸杆综合利用秸杆综合利用秸杆综合利用。。。。重点扶持沼气后续服务部运行，

大中型沼气工程建设，秸杆收集、贮运设施建设及运行补助，秸

杆全料化消纳基地建设，沼液浓缩、沼液综合利用及消纳基地设

施建设，面源污染监测点建设，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利用。

10.10.10.10.畜牧产业。畜牧产业。畜牧产业。畜牧产业。重点扶持农牧结合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养殖

场臭气治理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设施设备及沼液配送服务

模式；污水工业净化处理、自动输料系统、有机肥加工设施设备

和清洁化减量化生产设施设备（如漏缝地板、液控饮水碗、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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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粪板、固液分离机、通风换气器等）；美丽生态牧场建设；病

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扩容提升改造；生猪定点屠宰场屠宰车

间、屠宰设备、污水处理、检疫检验、环境绿化、病死害动物存

储冷库、监控等设施设备改造。

11.11.11.11.水产品（包括珍珠）养殖基地项目。水产品（包括珍珠）养殖基地项目。水产品（包括珍珠）养殖基地项目。水产品（包括珍珠）养殖基地项目。重点扶持池塘生态

化改造（含进水和尾水净化设施、循环水养殖系统等建设）；珍

珠生态高效养殖、稻鱼（虾、鳖等）共生轮作等配套设施建设；

养殖水质检测和环境监控、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投饵增氧自动

化等装备配备；适当扶持高标准池塘、设施大棚、进排水渠道、

电力线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五、扶持标准

1.1.1.1.粮食功能区建设项目粮食功能区建设项目粮食功能区建设项目粮食功能区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原则上按每亩 500 元标准

进行投资概算，财政全额补助；对重点粮食功能区基础设施按每

亩不超过 2000 元的标准进行投资概算，财政全额补助，生产设

施建设按 70%予以补助。

2.2.2.2.蔬菜蔬菜蔬菜蔬菜、、、、茶叶茶叶茶叶茶叶、、、、水果水果水果水果、、、、水产水产水产水产、、、、畜牧畜牧畜牧畜牧、、、、林业干果林业干果林业干果林业干果、、、、药材药材药材药材、、、、鲜切鲜切鲜切鲜切

花等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花等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花等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花等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按投资额的 50%予以补助，旱粮生产示

范基地、农机化促进工程、纯公益类和生态循环类等项目按不超

过投资额的 70%予以补助，面源污染监测点建设项目财政全额补

助，已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农机具不予补助。单个项目补助原则

上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屠宰场最高补助额不超过 50 万元。竹

林道建设项目给予每条 5 万元补助。农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实行

以奖代补，经验收合格后给予每个 50 万元的奖励，验收标准另

行发文明确。

3.3.3.3.对投资特别重大的项目对投资特别重大的项目对投资特别重大的项目对投资特别重大的项目，视财政支农预算盘子情况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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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一议”方式予以确定。

六、申报程序

储备项目申报工作每年开展二次。今年第一批申报截止日期

于 1 月 19 日前，第二批于 9 月底前，逾期不予受理。项目申报

采取网上申报和书面申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一（一（一））））网上申报网上申报网上申报网上申报。。。。项目建设主体自行登录“浙江省农业项目

信息化管理系统”(http://xmgl.zjagri.gov.cn/)进行网上注册

（曾储备立项过的主体按原用户名登录），经镇乡（街道）同意

报主管局审核通过，进入系统按要求填报项目储备相关内容。

（二）书面报送。（二）书面报送。（二）书面报送。（二）书面报送。项目建设主体按照项目储备申报要求，填

写诸暨市 2018 年度提升发展现代农林储备项目申报表，并提供

相关附件资料，上报所在地镇乡（街道），由镇乡（街道）审核

同意后统一上报市农林局产业发展科（联系人：徐铁平，联系电

话:87108403），其中水产品（包括珍珠）养殖基地项目报市水利

水电局（联系人：徐力可，联系电话：87119960），同时通过农

民信箱报送电子文稿。

七、工作要求

（一）开展农林产业项目储备是财政支农体制机制改革的要

求，也是抓好农林项目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各镇乡（街道）要高

度重视，认真抓好落实，要落实具体人员，负责储备项目的申报

与联系对接工作，指导业主做好项目储备申报，加强项目审核，

切实把好源头关。

（二）申报储备项目应做到建设主体明确、建设地点落实、

建设内容详实、建设规模适度、工程量和投资测算准确、建设起

止时间明确、自筹资金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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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一项目建设主体原则上限报一个项目。已享受过财

政资金扶持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已立项但未开展项目建设（不

可抗拒因素除外）或近三年项目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建设主体一律

不予储备申报。

（四）对 2016 年以来已申报且列入储备库的项目，本次不

再重复申报，如需对已申报项目的建设地点、建设主体作调整的，

或内容发生较大变动的，应重新申报，并作出说明。

附件：1.诸暨市2018 年度提升发展现代农林储备项目汇总表

2.诸暨市2018年度提升发展现代农林储备项目申报表

诸暨市农林局 诸暨市水利水电局

诸暨市财政局

2018 年 1 月 4 日

抄送:省农业厅，省财政厅，市纪委、市监委派驻第十二纪检监
察组, 董光辉副市长，杨超副主任。
诸暨市农林局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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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诸暨市 2018 年度提升发展现代农林储备项目汇总表

镇乡街道（盖章）: 单位：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业主项目建设业主项目建设业主项目建设业主
项目联系人及联系项目联系人及联系项目联系人及联系项目联系人及联系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项目建设地址项目建设地址项目建设地址项目建设地址 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建设内容 总投资总投资总投资总投资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申请财政申请财政申请财政申请财政

补助补助补助补助
单位自筹单位自筹单位自筹单位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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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诸暨市 2018 年度提升发展现代农林储备项目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主体

项目实施地点

（到村到畈）

土

地

性质或来源

承包期限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产业规模 亩， 头（只） 项目建设期限

计划总投资 万元；其中：申请财政补助 万元，自筹 万元。

建设规模及主要

建设内容

序

号

项目建设

分项名称

规格

型号
规模 单价

投资计划

（万元）

申请财

政补助

（万元）

进度

安排

一 基础设施

二 设备购置

三 技术推广

四 其 他

新增生产能力和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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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承诺意见：

所有申报材料真实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时，保证自筹资金
及时到位，如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镇乡（街道）推荐意见

经办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农林局（市水利水电局）业务站所（科室）初审意见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农林局（市水利水电局）分管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